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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发包方): 城固县林业局

乙方 (承包方): 陕西青宁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为确保汉中市 2025 年秦岭中段（南麓）水源涵养与生

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城固县封山育林工程按时保质保量

完成，通过招标，乙方被确定为施工单位。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有关

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合同条款:

一、项目名称: 汉中市 2025 年秦岭中段（南麓）水源

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城固县封山育林工程。

二、施工地点和时间：

1.实施地点: 砖溪河封育区（小河镇砖溪村）。具体位

置详见《汉中市 2025 年秦岭中段（南麓）水源涵养与生物

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城固县封山育林作业设计》。

2.时间期限: 项目建设期为1年，即2025年11月至2026

年 11 月。管护期为 5 年，自 2025 年 11 月至 2029 年 11 月

结束。2025 年 11 月至 2026 年 4 月底前完成人工补植、人工

促进天然更新、封育碑、宣传牌，封育管护站建设，落实封

山育林管护员；2026 年 12 月前对补植成活率达不到 85%的

小班进行一次补植。2026 年至 2028 年做好补植地块抚育（割

草、松土等），对缺苗死苗进行补植。自 2025 年 11 月至 20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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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开展封育区日常管护。

三、工程总造价

根据汉中市发改委、市应急管理局、市林业局《关于下

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 2025 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

知》（汉发改农经〔2025〕256 号）和招标结果，工程总造

价人民币肆拾伍万玖仟捌佰元整（¥459800.00 元）。

四、建设内容及质量要求

（一）建设规模：在砖溪河封育区（小河镇砖溪村）实

施封山育林 5000 亩，具体技术标准和施工要求详见《汉中

市 2025 年秦岭中段（南麓）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

复项目城固县封山育林作业设计》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

1.总体要求：要求人工补植苗木当年成活率达到 85%以

上，三年株数保存率达到 80%以上，封育期满后小班郁闭度

≧0.5 或比封育前增加 0.2。

2、封禁措施：

封育碑、宣传牌规格、材质及书写内容详见《汉中市 2025

年秦岭中段（南麓）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城

固县封山育林作业设计》。

3、育林措施：

（1）人工促进天然更新：对封育区内有天然下种母

树，但因灌草覆盖度较大而影响种子触土和幼苗幼树

生长的地块，可进行带状或块状砍灌、除草、破土整

地等人工措施促进天然更新育林。破土整地规格为 50

×50×30cm，密度每亩不少于 30 穴。

（2）人工补植：在封育区内对自然繁育能力不足或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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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、幼树不均匀的间隙地块进行人工补植造林。

补植树种 本次封山育林补植树种优先使用林木良种，

结合现有母树、幼树和立地条件，补植树种为本地适生的乡

土树种厚朴。

造林整地 造林整地采用穴状整地方式，整地规格为 30

×30×40cm。整地时，要将表土与心土分别堆放，并捡净石

块、杂草，造林整地应尽量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。

补植密度 根据造林地林分现状、树种特性、培育目的、

施工方法等因素，补植造林株行距和密度为 3×4 米，平均

每亩补植 56 株。

种苗规格 补植用厚朴苗必须使用符合《陕西省主要造

林树种苗木质量分级》DB61/T378-2006Ⅱ级及以上一年生播

种苗，厚朴：苗高≥80 ㎝，地径≥0.8 ㎝，根系长度≥15 ㎝，

木质化充分，无病虫害，生长健壮、根系发达、顶芽饱满、

无病虫害、木质化程度高、无损伤的苗木。同时必须具备“两

证一签”（即苗木检疫证、苗木合格证，苗木标签）。

苗木栽植 栽植时间宜选择在 2025 年冬季，2026 年 2 月

下旬至 3 月中旬期间，雨前或雨后土壤墒情较好的时段进行

栽植，天旱土干时不宜栽植，栽植时扶正苗身、根系舒展、

熟土回填、分层踩实、深浅适当，浇足定根水。

幼林抚育 造林后进行幼林抚育，连续进行 3 年，每年

抚育 1 次，时间在每年的 5 月一 8 月。抚育方法为：在造林

后的 3 年内，对造林地快进行砍除杂灌、除草、对幼树进行

扩盘、松土、施肥，并将杂草覆盖在苗木根部周围，保持林

地卫生，对缺苗死苗进行补植。同时，制定管护制度，落实

管护责任，防止人畜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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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封育区管护：

乙方需在各封育区周边就近租赁合适民房设立管护站，

每个封育区设管护站 1 个、安排管护员 1 名，负责封育区内

的封育碑、宣传牌等设施的管理维护，加强封育区日常巡护，

防止人畜随意进入封育区，危害幼苗幼树，破坏森林植被。

制止封育区内盗伐、滥伐林木，开垦、开矿、挖土取石、剥

皮割脂、违法放牧、非法狩猎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。做好封

育区森林防火政策宣传、火险预警上报，防止发生森林火灾。

做好封育区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，对发现有林业有害生物危

害林木的情况，及时向乡镇管护站或建设单位报告，防止林

业有害生物成灾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一是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甲方的组织

领导，接受甲方委派的技术员和聘请的监理人员开展技术指

导和质量监督。二是乙方项目施工结束后，向甲方递交书面

请验报告，由甲方组织人员进行检查验收。三是乙方在施工

过程中，要以小班为单位对施工全过程进行影像资料拍摄留

存。项目经理或技术人员在施工期间每天要向甲方用奥维地

图上报作业范围矢量数据和完成的具体工作任务。

五、安全管理

1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森林防火宣

传，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安全管理，严禁野外用火，杜绝森林

火灾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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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，要加强对施工人员安全宣传教

育，派驻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，

避免出现人身伤害、伤亡的事故发生。如出现施工人员伤亡，

所有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3.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为工人购买必要的劳保设备

和人身安全保险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六、工程费用结算

工程费用结算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中央预算内资金管

理有关规定和程序实行报帐制，乙方应提供验收报告(单)、

并开具正式发票结算，所有税费由乙方承担。甲方依据工程

进度、检查验收结果（工程进度支付报审表）按规定支付工

程款项。共分 4 次结算工程费用，工程总金额肆拾伍万玖仟

捌佰元整（¥459800.00 元）。

（1）合同签订后，乙方进入作业区现场开始施工，监

理签发开工令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按总金额¥459800.00

元 的 30% 预 付 工 程 款 壹 拾 叁 万 柒 仟 玖 佰 肆 拾 元 整

（¥137940.00 元）。

（2）主体工程(（含人工补播、人工促进天然更新、宣

传牌、封育碑，封育管护站建设，安排封山育林管护员落实

管护责任）施工结束，项目经县组织竣工验收合格后 10 个

工作日内，由乙方提出第二次拨款申请，甲方拨付给乙方总

金额¥459800.00 元 45%的工程款贰拾万陆仟玖佰壹拾元整

（¥206910.00 元）。



- 6 -

（3）2026 年秋冬季，乙方适时对幼苗进行割灌除草、

松土扩盘、补植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拨付给乙方总金额

(¥459800.00 元 )15%的工程款陆万捌仟玖佰柒拾元整

（¥68970.00 元）。

（4）剩余总金额（¥459800.00 元）10%工程款肆万伍仟

玖佰捌拾元整（¥45980.00 元）。待项目经上级部门组织综

合验收合格，扣减可能产生的违约金后，将剩余部分全额支

付给乙方。

七、双方责任

（一）甲方：

1.负责提供本项目作业设计资料。

2、开工前，协助乙方进行一次基本操作技术、安全生

产,和森林防火培训教育。

3、对施工质量、进度、安全生产、乙方项目经理、技

术负责人、安全管理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在岗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,并委托监理单位指派跟班作业监理人员抓好质量监督,

一旦发现乙方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或未按设计要求施工，甲方

有权责令乙方停工或返工。

4、负责根据本合同的规定组织对本工程进行检查验收。

5、按合同内容及时结算支付工程款。

（二）乙方：

1、按照投标文件相关内容派驻项目经理、专业技术人

员、安全员、工人等组织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，

绝对服从甲方的技术指导及质量检查、监督。在施工过程中，

项目经理或技术人员每天要向甲方用奥维地图上报作业范

围和完成的具体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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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按照《汉中市 2025 年秦岭中段(南麓)水源涵养与生

物多样性保护恢复项目城固县封山育林作业设计》、甲方、

监理要求和合同约定进行项目施工。乙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

内保质保量完成工程任务，如果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必须无

条件限期整改到位，在期限内不整改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

并要求乙方承担赔偿义务。

3、施工作业完成后乙方必须对作业质量情况进行自查，

按作业设计内容范围全面完成。如确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

的，须经甲方同意后变更设计，按调整后地点施工。

4、不得将作业任务转包他人实施，一旦发现并认定有

转包行为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且乙方已投入资金不予补偿，

若乙方的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。

5、配合甲方的监督、检查和验收。严格执行国家各项

政策法规和制度，按期缴纳税费。乙方做好施工作业区域内

的森林防火工作，严禁违规用火，严防森林火灾发生。

6.若乙方出现严重质量问题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给甲

方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，且连续三年内禁止参加

城固县林业工程项目政府采购。

八、违约责任

1、乙方未按投标文件技术方案相关内容派驻专职项目管理

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的，甲方在结算工程款时扣减合同金额的

5%，部分未到场的，甲方视情况在结算工程款时扣减合同金额的

2%-4%。

2、乙方对工期控制措施不当，未经甲方同意延期完工超过

10 日的，视为乙方违约。乙方每延期 1 天甲方扣减合同金额的

0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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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违规转包工程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由此造成的

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
4、乙方应处理好施工区域村组及周边农户关系，严禁发生

矛盾冲突，每出现一起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的事件，甲方扣减合

同金额的 5%。

5、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造成的损

失由乙方承担，并按合同总价款 3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
(1)未经甲方同意，非不可抗力因素延期 30 天仍不能按期完

成工程建设任务或擅自变更设计的；

(2)因管理不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森林火灾的；

(3)工程质量不合格，措施落实不到位，经 2 次整改后仍不

合格的。

九、合同纠纷解决方式

项目施工过程中如遇纠纷，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

时，可向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。

十、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甲方三份（汉中市秦巴生态保护

中心一份，城固县林业局二份），乙方二份，自甲、乙双方

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十一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签订补充合同，

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nSjcdpIW4mdbo7w4e3Mukw0EpH8x9hU5L4+045WJlDOn/uXohW3IQkkbmSx5EjfTiX4JUnPS395viX1/pwQKwRbY1kRx+tV9TsvASB3su6JfcIT7rmvw8oq3p7vXMs7YcJttcc+8H422LI5RMN7RTEZqpD9yCfHF7bClmOHYcC8pl+hfD6ndkdehl+PKYg2IUSuwu0VsOqFg0+Vjc2Gr9mnwgagw2LkI9+huvwgbpjSETVRmFCsulzLBZsHg0LvaPnHAC8mSf9udBt9KaNqMw9SkgjdHWHf5m/S8uA4QWtzu/V6yloi0H2lv0cuDBWx8TvIZdOI5BBg/ZRf0KlKr1lGbPvo80YTtINW+LYM47CIHmNorThwASZ13Z9M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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